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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辽宁法院海事审判
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王海涛

3月3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十四五”时期辽宁法院海事审判服务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案例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民营经济保护等主题，体现了司法工作在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的担当作为。

【案件情况】

上海某进出口公司以指示提单持有人身份向巴拿马籍“索拉娜”轮船舶

经营人主张提货，但“索拉娜”轮船舶经营人因与案外人的纠纷，将船舶停靠

在大连长兴岛锚地，拒绝卸货。上海某进出口公司向法院申请扣押该船。经

查，“索拉娜”轮运载了价值 10 亿余元的原油，船舶经营人拒绝靠泊交付货物

将严重影响实际买方辽宁某大型民营石化公司的生产经营，且当时海面风力

6 级，该 30 万吨巨型油轮长时间滞留海面，将产生重大安全隐患。法院在依

法审查上海某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担保后，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前往锚地

扣押“索拉娜”轮，外籍船长拒绝法院人员登轮送达法律文书。为说服船长配

合法院执法工作，法官通过交通船多次与其英语通话，船长最终同意以电子

邮件方式接收扣押船舶文书，价值 10 亿余元的原油在港口安全卸载，纠纷快

速成功化解。

【典型意义】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原油的跨境运输安全和贸易通畅对推

动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系涉外海事司法高效化解重大

风险的典型案件。面对价值10亿余元原油运输纠纷及恶劣海况下的安全风险，

法院迅速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电子送达与远程沟通方式突破外籍船舶执法障

碍，化解了海上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保证原油海上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辽

宁大型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件展现了中国涉外审判法

官的专业素质和司法智慧，展示了中国司法的权威和形象。

案例一

上海某进出口公司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案
——高效化解涉外纠纷，筑牢民营经济安全防线

【案件情况】

海南某船务公司光租的“仁某”轮在辽宁锦州港附近锚泊过程中，发生走锚

事故，船锚进入海底管线保护区，与某石油公司的海底天然气管线持续触碰，导

致管道损坏。某石油公司按照专家意见完成修复工作，恢复采气作业，支出各项

费用。某保险公司作为某石油公司的保险人向其支付保险理赔款5800余万元，

某石油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起诉要求某船务公司赔偿其保险理赔款之外的经

济损失4600万元，某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要求某船务公司赔偿损失5800余

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仁某”轮因走锚，船锚与海底管线发生触碰，造成管线

损坏，某船务公司作为船舶光租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某石油公司有权就海

底管线主张修复费用和生产损失。遂判决某船务公司向某石油公司赔偿经济损

失3000余万元，向某保险公司支付赔偿款5800余万元。

【典型意义】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国之大者”。海底油气管道作为全球能

源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在现代能源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价

值。船舶航行或锚泊过程中与海底油气管道发生触碰可能引发重大经济损失和

严重环境污染。本案准确认定触碰事故双方及保险人的责任。确定赔偿计算标

准，明确了不足额保险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各自损失在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中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裁判规则，为该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指引。

依法平等保护油气企业、航运企业和保险行业的合法权益，为加强海底能源管道

安全、促进海洋科学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案例二

某石油公司、某保险公司
与某船务公司船舶触碰损坏责任纠纷案
——平衡能源与航运企业利益，促进海洋科学开发利用

【案件情况】

土耳其某钢铁公司是某轮船的船舶所有人。新加坡某航运公

司签发清洁提单，由某轮船将240包七水硫酸镁从中国辽宁鲅鱼圈

港运往智利瓦尔帕莱索港，提单载明的收货人为智利某农业公司，

提单背面争议管辖条款为船旗国管辖或者承运人和货方协商一致

的国家/地点管辖。某轮船在目的港卸货过程中发生船舱进水，导

致货物受损。智利某农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土耳其某

钢铁公司、新加坡某航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及其他费用损失9万多

美元。智利某农业公司选择在中国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两

被告均主动应诉，明确表示希望由中国法院解决纠纷。法院在全面

审查证据和事实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多轮协商，最终促使各方

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智利某农业公司收到足额和解款项后撤回

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三方当事人都是外国法人，一致选择接受中国法院管

辖，充分体现外国当事人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赖与认可。法院注

重将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中蕴含的中华优秀法治文化融入国际

海事纠纷多元化解，从“和文化”出发寻找解纷之道，耐心倾听各

方诉求，充分了解各方关切，释明法律，开展调解工作。为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当事人带来不一样的解纷体验，展现了中国

司法制度的优势和独特魅力，是我国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先

地的又一成功范例。

案例三

智利某农业公司与土耳其某钢铁公司、
新加坡某航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善用“东方经验”一次性实质化解外国法人间纠纷

【案件情况】

承运人新加坡某公司因其运输的集装箱货物到达印度目的

港后无人提货，将托运人鑫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返还集装箱或

赔偿集装箱损失并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双方均主张案件适用提单约定的法律审理，法院根据提单背

面首要条款和法律适用条款的约定，依法确定该案适用新加坡

法律，经委托查明新加坡法律相关规定，判决鑫某公司向新加坡

某公司支付滞箱费及利息损失等。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

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新加坡法律审理的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法院通过委托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查明新加坡法律中与

涉案纠纷相关的规定并准确予以适用，判定双方当事人责任。一审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体现了当事人对本案诉讼程序和判

决结果的认可，实现了准确查明、适用外国法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该案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并完善域外法查明

及适用机制提供了有益经验。

案例四

新加坡某公司与
鑫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准确适用新加坡法律进行裁决，提升辽宁海事审判国际影响力


